

温龙民〔2025〕23号

关于调整困难群众救助资金标准的通知

各街道办事处：

根据《温州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帮扶特殊群体推进共同富裕的若干政策意见》（温政发〔2022〕6号）、《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建立适度普惠型儿童福利体系的实施意见》（温龙政办发〔2014〕105号）等文件精神，现就我区困难群众救助资金标准调整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标准

从2025年7月1日起，特困人员基本生活保障标准从原来的每人每月2179元调整为2323元。 

二、孤儿、困境儿童保障标准

从2025年1月1日起，儿童福利机构养育的孤儿、社会散居孤儿、艾滋病病毒感染儿童、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低保低边中的重度残疾和三级四级精神、智力残疾儿童及低保低边中的其他困境儿童基本生活保障标准从原来的每人每月3051元调整为3252元；属自身困境儿童的保障对象，其基本生活保障标准按照我区散居孤儿基本生活保障标准执行，从原来的每人每月3051元调整为3252元。

请各街道及时按照新标准申报审核特困人员及孤困儿童基本生活保障等工作，切实提升困难群众保障水平。

本通知自2025年5月18日起施行,原有相关规定与本办法不一致的以本办法为准，具体由龙湾区民政局负责解释。
温州市龙湾区民政局          温州市龙湾区财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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